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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分制的不足

法国学分制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困难。

首先，新旧制度过渡期混乱。从旧学制到新学制的

过渡期虽然长达４年，但是对于具体的某一所大学
而言，采取新制度的时间却是确定的，因此学分制

的落实面临一刀切的问题。由于改革前后的学习周

期设置、教学设置、考核办法等均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处于交替阶段的学生就可能面临很多额外的麻

烦。同时，教务管理部门在注册管理、学分考核等

方面的工作量在新体制下陡增，也显得力不从心。

其次，学科设置不统一。由于教育部将与具体

教学相关的决定权都下放至学校，导致了各校的学

科设置不统一，呈现出五花八门的状况，比如波尔

多第四大学将法律学科纳入政治科学，波城大学将

法律单独设置，冈城大学将法律、经济和管理并列，

布雷斯特大学更将法律与行政、经济和管理并列。［９］

学科设置的混乱势必会影响各校学生之间的流动。

最后，特殊制度下的学分认定困难。１９９２年，
法国建立了 “职业获得认证”制度，允许工作五年

以上的工薪者或独立劳动者可以通过某种考试获得

职业文凭。２００２年１月的 《社会现代化法》进一步

确认 “劳动工作可以获得知识”，并可以获得 “与

职业培训同样的资格”。然而，欧洲学位制度是以学

分系统为基础，如何将 “经验获得认证”转换为学

分，进而获得学位，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１０］

四、法国学分制实施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许多高校也在如火如荼地推广学

分制。以广东省为例，省教育厅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７
日发布了 《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学分制管理的意

见》，省内一些高校按照意见精神，也随即开始实行

完全学分制，我们可以借鉴法国的学分制建设的成

功经验，并从中得到启示，更好地推动学分制的落

实和完善。

（一）扩大区域化和国际化合作

许多国内高校都以建设国际化高水平大学为己

任，学分制的实施也是其中的一种尝试。相对于法

国学分制可面向大部分欧洲大学的广度，国内高校

的学分制往往仅限于一校之内，涉及面不大。另外

法国学分制以开放大学边界、促进学生流动为目的，

而国内学分制对学生的最大好处往往仅限于在学业

安排上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弹性度，因此我们认为有

必要进一步扩大学分制的影响范围。

法国学分制的实施依托于整个欧盟，虽然涉及

的是大学，但却首先是一项政府行为，无疑能给制

度的实施带来了诸多的便利。我国高校也可以借助

外部之力，让学分制能走出校门，让学生受惠更大。

广州大学城已有各大高校学生互选课程修学分的尝

试，此类资源共享的做法不仅能使相关课程得到效

益的最大化，而且也为各高校在培养复合型人才方

面减少了成本。我们还可以在地理范围和合作力度

上进一步迈开脚步。例如以珠三角或泛珠三角为界，

在一定程度上实施类似欧盟的做法，建立地区性的

趋同。如江浙沪政府就曾发布过 《长江三角洲人才

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和 《江浙沪高校毕业生无障

碍流动》文件，而后又表明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的

意向，包括建立交流合作的组织和工作机制，定期

举行合作交流活动与学术研讨，鼓励校际教学合作

如学分互认、师资互聘等，为国内高等院校区域协

作提供范本。［１１］同一思路下，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国

外高校的校际合作，尤其促进学生互访，让学生有

更多的机会在国外大学选修学分。

（二）增加改革的深度和灵活度

学分制所涉及的最重要版块还是教学，法国教

育部虽然就改革发布了许多法令，但大都只是框架

性的，为政策在学校层面的落实指明了方向，而对

于具体的问题如教学设置等没有详细的说明，因此

学校尤其是教师在课程安排和内容选择上有很大的

自由度，有利于他们在教学上的创新。

此外，法国综合性大学贯彻 “宽进严出”的原

则，大学生的学业成功率无法和国内高校相提并论，

但是学校为提高学业成功率采取了不少举措，给学

生提供更多的出路，比如转专业。我国国情不同，

各个专业吸纳的入学分数有较大的差别，高分往往

入热门专业，低分则只能去冷门专业，因此在很多

高校，学生不仅转出难，转入更难，成功转专业的

学生都是通过了苛刻条件的幸运儿，比例非常低。

另外，在选课问题上，跨界选课在理论上可行，但

以笔者所见，顺利选课的学生比例并不高，大部分

已经开始实行完全学分制的高校的学生还是按照以

前的模式完成学业，学分制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

的益处。事实上，学分制是以选课制为前提的，学

校课程必须具有充分的选择性，才能保证学生的主

体地位，满足不同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因此，在

中国国情下，如何让学分制下的学生在设计自己的

学业轨迹时有更大的自由度，需要有更多灵活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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